
《臺灣史研究》 
第 33 卷第 1 期，頁 33-84 
民國 115 年 3 月 
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

 

武裝的共生： 

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對嘉南沿山地帶 

「土匪」的歸順政策與地方菁英∗ 

  新田龍希∗∗ 

摘 要 

本文以嘉南沿山地帶為對象，重新探討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針對「土匪」所

推行的歸順政策。過去的研究多採「總督府 vs. 武裝抗日勢力」的二元對立模式，

本文則引入「殖民地戰爭」與「軍事化社會」兩個視角，將地方菁英定位為殖民當

局與「土匪」之外的第三方歷史行動者納入分析架構。 

總督府的「土匪」政策自雲林事件後開始轉變，其所謂「歸順政策」，實際上

包含性質不同的兩種手段：一為針對特定匪首、具單次性質的「招降」，一為作為

制度性措施、以集體為對象並附帶監督處分機制的「歸順勸誘」。其後在兒玉源太

郎與後藤新平上任後，政策重整為區分「日本所製造的土匪」（應「招降」或「歸

順勸誘」）與「真正的盜賊」（應討伐）。 

本文聚焦於前後大埔、中埔地區黃國鎮、林添丁、阮振等人的「招降」，以及

番仔山集團的「歸順勸誘」過程。地方菁英（如林武琛、毛榮生、陳向義）憑藉其

武裝實力與親屬人脈，在交涉中扮演核心角色，並積極參與歸順條件的制定。其

中，「招降」多以軍隊撤離、承諾設置公局及支付金錢作為交換條件；而「歸順勸

誘」則主要透過支付金錢，並配合地方紛爭的調處來促成歸順。兩者皆往往在非

公開的交涉中完成。尤其在番仔山案例中，地方菁英甚至運用武力威嚇迫使林其

春讓步歸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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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體而言，總督府所推動的歸順政策，實乃殖民統治尚未全面滲透、殖民地

戰爭尚未終結、且社會尚未解除武裝之際，一種具有「休戰」性質的統治技術。此

種安排雖促成了殖民當局、地方菁英與「土匪」三方之間特殊的「武裝共生」局

面，使「土匪」得以暫時重返地方社會；但同時亦將其置於政治秩序轉型與沿山邊

陲空間交織的「閾限性」（liminality）之中。此種閾限狀態不僅使「土匪」的身分

懸置於「良」與「匪」之間，亦使地方菁英同樣身處於這一閾限處境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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